
青溪國民中學 103 學年第 2 學期期末校務會議紀錄 
壹、時間：104 年 6 月 30 日上午 10 時 30 分 

貳、地點：本校會議中心（活動中心 3 樓） 

參、主席：張校長秋銘                    紀錄：吳瓊蘭 

肆、出席人員：全校教職員工自由參加（如簽到表） 

伍、頒獎： 

一、頒贈退休人員紀念獎牌與花束 

    萬台青老師、徐于捷組長、蔡月芬老師、黃雅灼老師、王淑慧老師、許梅玉

老師、莊梨娜老師、 楊曉山老師 

二、頒贈賓清華教練感謝狀 

陸、主席報告： 

一、我們游會長、師長、各位主任及教職員大家早，今天是休業式，最重要是感謝

8 位過去二（三）十年來甚至超過三十年為教育默默貢獻的教師，他們教育學

生也為學校立下漢馬功勞，他們的人生規劃選擇在今年退休，暫時劃下人生的

豆點或許將來還有機會再度從事和文教相關工作，相信各位退休教師會繼續發

展他們的才華與專業，在社會上繼續為國家貢獻心力，我們除了在此歡送外另

函邀退休教職員工一起利用中午舉辦餐會來歡送 8 位退休教師，我代表國家教

育單位、青溪國中、學生暨家長在這感謝 8 位退休教師為教育的貢獻，為教育

播下福田的辛勞。 

二、感謝賓清華教練過去 3 年對青溪國中的付出尤其是棒球方面，青溪國中棒球隊

從 0 至現在應該是展露頭角，所以我相信未來會更好，青溪國中棒球隊今日的

成就賓教練的功勞很大，尤其是我點滴在心頭非常感謝他，利用這機會頒贈獎

牌來感謝賓教練對青溪的貢獻。 

三、過去這一年大家都很辛苦，我們學校在各方面的表現，非常優異有效能，尤其

今年是我到青溪國中第 4 年，校務評鑑我們有經過一段時間準備，評鑑當天有

很多老師有到現場和評鑑委員對話並接受諮詢，老師也都知無不言的告訴委員

我們學校的辦學成效狀況，經評鑑結果成績非常優異獲特優等級，我在這裡感

謝大家的辛勞，這份榮譽應該由全校教師來分享。 

四、今年我們 9 年級的會考成績相當的好，我們 6 百多位畢業學生都能夠適性的選

擇就讀心目中的理想學校，會考成績 A++的人數眾多在桃園考區可以說是名列

前矛。首先感謝 9 年級的 20 位導師以及 3 年來擔任 9 年級的所有老師，其次感

謝我們教師會的辛佩倚理事長、何志崇理事長還有歷任理事長，一直以來帶領

我們教師會關心學校的行政做為及各項教學設備工程，也辦了很多活動讓青溪

國中教師互動更頻繁，期待全體同仁共同努力把青溪國中經營的有效能，並受

到各界的肯定。 

五、今年新生報到很踴躍，有很多家長選擇越區就讀，這是對青溪國中的高度肯定。

12 年國教國中的升學會考應該已經固定了模式，希望繼續輔導學生適性學習。 

六、感謝行政團隊的辛苦，除了辦學校行政事務外還辦了很多市府委託辦理的各項

活動，因為協辦市府各項活動，亦獲得市府不少補助經費對改善教學設備頗有

幫助。最後要感謝的是我們游國智會長無怨無悔的付出，對學校出錢出力並向

各界募款，游會長並擔任本校棒球隊後援會會長，棒球隊成立 3 年截至目前已



支各項費用約新台幣 6 百多萬元，經費來源為市公所補助及社會各界捐款，我

們游會長個人捐助超過新台幣 1 百萬元以上，未來游會長還會繼續協助棒球

隊，並透過關係幫我們爭取各項經費，請大家鼓掌感謝游會長。學期暫告一段

落，大家可稍做休息，透過今天會議請大家集思廣義共同檢試過去一年校務推

展是否有需再加強或改進之處，期朌能讓青溪國中愈來愈好。最後祝福大家暑

假愉快。 

柒、家長會長致詞： 

校長、各位主任、各位老師大家好，青溪國中是我的母校，我很樂意為母校出

錢出力，感謝老師們辛苦指導學生，剛才開車進來看到我們學校開始在建設了我很

開心，在會議資料中看到總務處提報的多項年度計畫，其中最重要的是硬體設備補

強。學校的多項硬體設備都很老舊，請總務處不要客氣盡量提改善計畫，我會盡力

幫助學校爭取經費，最後祝福各位謝謝。 

捌、各處室報告： 

教務處主任： 

ㄧ、7/13-8/07 將進行八、九年級補救教學第三期課程，感謝授課教師協助支援。 

二、暑假學藝活動自 7/20（一）起至 8/21（五）止，新生是 7/27（一）起至 8/21

（五）止，請有授課老師配合辦理，課表預計於 7/10 發放。 

三、教務處於暑假期間申辦二個營隊，7/13-7/17 下午 13:00-16:50 創造力暨科學

教育-未來想像教室，授課教師王毅欣老師；7/20-8/14 下午 13:00-16:50 夏日

樂學課程-共享本土語言文化樂趣，授課教師賴明澄老師。 

四、學期成績輸入請於 7 月 10 日(五)前完成，學生成績紀錄表請所有教師妥善保管，

建議保管至學生畢業為止。代理教師、鐘點教師、即將退休教師及有調校意願之

教師，請於離職前將學生成績紀錄表送註冊組存查。 

五、104 學年度新生編班日期為 7 月 27 日星期(一)上午九點，於本校多功能會議室

舉行，會後將直接進行各班科任教師抽籤，請 104 學年度新生導師務必出席。當

日不克出席之教師，須完成請假手續，並自行尋妥代理人，持委託書出席。 

六、104 學年度八、九年級教科書已發放完成，七年級新生教科書將於 8 月 25 日發

放，教師用教科書預計於 8 月份發放。 

七、理化實驗大樓將進行耐震補強工程，實驗室暫停使用，請暑假學藝活動相關授

課教師調整課程內容。 

八、7 月 27 日星期(一)上午十點將進行專任教師座位抽籤，未到校者由教務處代抽。 

九、103 學年第二學明補考名單及題庫將於 7 月 20 日公告，補考時間 9 月 7 日至 9

月 11 日，煩請各班導師協助轉知班上同學。 

十、敬祝大家暑期愉快!!! 



學務處： 

一、感謝各位同仁配合與協助學務處相關工作，使得各項業務皆能順利推展完成。 

二、暑期重要行事 

(一)0821(五)新生訓練輔導幹部行前訓練。 

(二)0824(一)~0825(二)新生訓練。 

(三)0828(五)全校返校。 

三、暑輔期間學生到校時間和平日相同，7:00~7:20 打掃，7:20~8:20 早自習。 

四、返校打掃、愛校服務到校時間皆為 8:30~10:30，班級返校打掃請各班導師協助。 

五、入學超額比序積分分數 

(一)幹部積分：於每學期末發放調查表請導師填寫，班級幹部、自治市幹部及社

團幹部，不重覆以記功嘉獎獎勵。 

(三)服務學習積分： 

1.八升九導師煩請利用時間和學生宣導，盡量利用暑假時間進行志願服務，

將服務學習積分完成。 

2.桃連區高中高職和北區五專入學服務學習積分採計方式不同，煩請導師叮

嚀孩子們留意。以下為北區五專服務學習採計方式： 

(1)「服務學習」分項目積分上限為 7 分，採計學校服務表現及校外服務

學習時數。 

(2)擔任班級幹部、小老師或社團幹部任滿一學期得 1 分，同一學期同時

擔任班級幹部、小老師或社團幹部，仍以 1 分採計。 

(3)參加校內服務學習課程及活動，或於校外參加志工服務或社區服務滿 8

小時 1 分。 

總務處： 

一、暑假將進行之工程為理化大樓耐震補強、籃球場及跑道整修、女兒牆整建，施

工期間如需配合停工，請各處組或相關單位事先告知，以利總務處轉知施工單

位，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二、目前爭取之各項工程或採購如下 

（一）陳根德立委補助--活動中心及劍道館(木質)地板改善工程，經費預計約 316

萬。 

（二）改善電源工程，預計分三年進行，經費預計約 851 萬，目前靜待市政府函



覆學校，若蒙同意，第一年將施作之工程範圍為青溪樓的電箱、電線及劍

道館(含主機從地下室移至一樓)。 

（三）活動中心音響布幕設備改善工程，本案目前已列入市政府之 104 年多功能

運動中心修繕計畫專案優先辦理。 

（四）理化大樓耐震補強工程，以 364 萬元決標於富鋒營造有限公司，工期至 8/31

止。 

（五）青溪樓廁所(兩側六間、含兩個化糞池)共補助經費 560 萬，規劃設計已於

6/25 決標予願景建築師事務所辦理，目前 8/4 建築師會完成規劃圖說，待

學校委請專家學者審查過後報市政府備查後，再進行工程招標，工程為期

三個月，預計年底完工。 

（六）後籃球場(靠近側門那一座籃球場)補助 83 萬，司令台前跑道整修 13 萬。

已委託願景建築師規劃設計，預計 7 月中招標 8 月底前完工。 

（七）書香樓、東西向、理化大樓之女兒牆高度改善工程，經費補助 41 萬，預

計 7/9 開標，8/18 前完工。 

（八）午餐招標訂於 7/1 開資格標、7/2 開評選標，採最有利標複數決標方式進

行，8/1 起供餐。 

（九）楊麗環立委補助之 50 萬元經費，預計施作範圍專科教室冷氣 13 台(含安

裝)，已函轉教育部申請補助中。 

（十）書香樓屋頂防水隔熱工程核定補助約 287 萬元，因考量明德樓屋頂 PU 已

不隔熱亦不防水，同時擬追加規劃明德樓防水工程經費，二棟校舍一起施

作，減少對上課品質的影響。 

（十一）消防設備經消防局檢測 14 項缺失，所需改善經費逾 100 萬元，已委託

消防專業廠商規劃函請教育局補助。 

三、感謝全校所有同仁本學期協助總務處推動各項業務並提供寶貴意見，讓各項工作

順利完成，感謝您的支持與協助。 

輔導處： 

一、請各班導師協助將 B 表送回輔導處。 

二、暑假期間，請各班導師多留意學生動向，如有任何異狀，請通報輔導處。 

三、8 月 26 日星期三上午，新進教師研習；下午為全校教師特教知能研習，請全體教

師務必參加，不克參加者請完成請假手續，並自行上網尋找研習資訊。 



四、祝大家暑假愉快!! 

人事室： 

一、依據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104 年 5 月 21 日桃教人字第 1040033889 號函為落實學校

(幼兒園)差勤管理及辦公紀律之維護一案邇來本局常接獲民眾陳情，反映少數教

職員於上班時間不假外出或於上班時間在社群網站上打卡、按讚，考量社會觀感

及學生受教權，請落實勤惰管理並請人事單位在不影響教學活動前提下，每月至

少兩次主動查核所屬人員出勤狀況，如發現人員無故缺勤未辦理差假手續者，視

情節輕重，依相關規定辦理，爾後查有出勤未依規定辦理者，本局將視情節輕重

懲處相關人員。請同仁確依規定辦理。 

二、重申有關同仁兼職等事項：（一）公務員服務法第 14 條第 1 項規定：「公務員除

法令所規定外，不得兼任他項公職或業務。其依法令兼職者，不得兼薪及兼領公

費。」第 14 條之 3 規定：「公務員兼任教學或研究工作或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

或團體之職務，應經服務機關許可。機關首長應經上級主管機關許可。」及第

22 條規定：「公務員有違反本法者，應按情節輕重，分別予以懲處；…。」。（二）

銓敘部 95 年 12 月 14 日部法一字第 0952732673 號函釋：「公務員服務法第 14

條第 1 項所謂業務，係指運用腦力或技術而為之營業行為，公務員除依法令另有

規定外，縱於下班或休假期間，亦不得以無給職或義工方式兼任其他業務」。及

該部 96 年 5 月 23 日部法一字第 0962803652 號函釋：「公務員兼任教學或研究工

作或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職務時，無論是否受有報酬，或有無實際執行

職務，均應經服務機關之許可。至所稱之『教學』或『研究工作』，因涉事實認

定問題，故均係由服務機關視具體個案依權責審認」。是以，公務員非依法令規

定兼任他項業務，或兼任教學或研究工作或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職務，

而未經服務機關許可，無論係一次或數次，亦不論是否受有報酬，或是否實際執

行職務，或是否於勤餘時間為之，均不失為兼職行為。公務人員非依法令規定兼

任他項業務，或兼任教學或研究工作或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職務，而未

經服務機關許可，均屬違反上開公務員服務法禁止兼職之規定，應按其違失情節

予以懲處。準此，請同仁確依規定務必不要於課後違法兼課、校外不當補習或擔

任民間公司董事、監察人..等，違者將依上揭規定核處。 

三、請申請進修碩士班之同仁，若已取得畢業證書，務必儘速(勿超過 7 月底)檢齊相

關證明文件 送人事室俾報府改敘。 



教師會何志崇理事長報告： 

一、校長、會長、各位主任、各位老師大家好，我在全體教師會會員推薦下當選為下

一學年度教師會理事長，為讓教師會會務更加順暢，我請寶珠老師當我的特助，

我曾在凌雲、大竹、八德、新屋等校任教，自 90 年進入青溪國中至今已有 14 年，

在青溪大家都可以感受到校長的用心及行政團隊的熱忱服務，青溪國中是我任教

生涯中最好的學校，行政團隊非常用心也可以接受我們老師的意見，同事之間相

處融洽。例如蘇玉意老師常幫老師送青菜、筱芸老師團購服務、清水老師幫忙採

購、馬拉松的團練等這就是青溪的氛圍，青溪有非常好的教學環境，雖然校舍較

為老舊，但校長及會長都極力爭取經費改善，我們要好好享受在這裡的教育環境。 

二、這個月我參加了幾次教師超額會議，桃園國中去年開始超額即將控管教師額度用

掉，今年我本以為我們最美麗的地科老師退休我們可以為補 1 位地科教師，結果

我們必需接收經國國中超額教師。因少子化的關係未來老師飽和後超額教師可能

會面臨無學校可超額介聘的窘境，感謝校長、教務處、人事室把教師員額控制的

很好，讓本校受到很小的影響。 

三、今年 7 年級我們班 29 位學生中有 15 位是非本學區學生，因為我們青溪國中名聲

好所以家長才會把小孩送到青溪來就讀，希望老師們能夠秉持以往的付出繼續在

工作崗位認真服務。待會退休教師餐會請大家務必要參加。 

四、導師室的冷氣比較少又分佈較寬，所以較後面位子較熱，前幾天校長答應我們導

師室會增加 1-2 台冷氣，請掌聲謝謝校長。近年氣溫逐年攀升學生晨會在操場太

熱，我和寶珠老師找黃主任洽商過，希望每年 5.6.9.10 月份學校升旗能改在活動

中心舉行，案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若通過麻煩各位導師務必要提早到活動中

心協助學務處維持學生秩序，這是相對尊重。 

五、建議導師排課部分以第 4 節第 5 節不連排為原則，當教務處的課表公布之後如果

要調動請找所有會調動到教師會簽同意書，以免影響被動到課程老師的權益。並

請教務處將排課原則公布。 

六、煩請老師盡可能不要讓學生在辦公室考試和打電腦以免影響老師做習。另麻煩各

行政單位在行政會議時能將資料統整，我今年帶 7 年級類似表格教務處、學務處，

輔導處需各填寫 1 遍可否統整。 



提案討論： 

    案由一：桃園市立青溪國民中學超額教師介聘他校服務辦法，請 討論。 

    提案者：人事室 

    說明：（詳提案單 1）附件一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有關本校 104 學年度申請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計畫，提請大會同意。 

    提案者：教務處 

    說明：（詳提案單 2）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三：固定各年級教室所使用之樓別 7 年級為明德樓、8 年級為青溪樓、9 年級為

書香樓，請 討論。 

    提案者：朱靖瑜等 82 人 

    說明：（詳提案單 3） 

    決議：現場表決人數未過半，不具代表性請下次會議再提出討論。 

    案由四：有關 7 升 8 年級暑輔改為四週案，請 討論。 

    提案者：青溪國中教師會 

    說明：（詳提案單 4） 

    決議：在場人數 55 人同意本案者 45人，擬照案通過並於明年度開始執行。 

    案由五：正式教師優先支援八、九年級配課案，請 討論。 

    提案者：何志崇等 

    說明：（詳提案單 5） 

    決議：目前教務處排課原則與何志崇老師所提意見相同，教務處八、九年級配課以

正式教師優先，並希望逐年盡量減少老師跨年級，以減輕老師備課壓力。 

玖、臨時動議：無。 

捨、散會：12：20。 


